






4、 对有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简单的家务劳动训练和辅导；

5、 对服务对象提供手工编织、 绘画或其他适宜在家庭环境

中进行的职业康复功能训练和辅导；

6、 协助陪同服务对象参与与其身体状况相适应的文体活动

及有益身心的公益活动；

7、 其他合法、 安全、 力所能及并经所在服务机构批准同意

提供的服务。

(三) 运动功能训练

1、指导并协助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正确使用配发

的康复辅助器具；

2、 指导并协助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正确使用保健

仪器 。

第五条、 服务费用

第六条、 服务时间

服务对象享受服务时间为每人每年96小时。

第七条、 服务期

140人共计服务费用叁拾肆万捌仟捌佰元整 (348800. 00

元 )。

限

两年，采购合同一年一签，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后续签。 具

体根据市残联要求，以甲乙双方约定为准。

第八条、 服务费用结

2025年服务时间： 2025年7月1 日至2026年3月31日。

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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